
晋能源议函〔2024〕8 号

高马平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政策落地落实，打通汽车充电最后一公

里的建议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为促进我省充电基础设施行业的快速发展，适应新能源汽车

的发展速度。省政府已于 2023 年印发了《山西省电动汽车充（换）

电基础设施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及《山西省电动汽车充（换）

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-2025 年）》。遵循“统筹

推进、均衡布局。适度超前、突出重点。集成集约、分级分类。

智慧管理、综合利用。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。”的工作原则，科

学布局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，加强与城乡建设规划、电网规划等

的统筹协调。按照“桩站先行、适度超前”的建设要求，加大资

源协同力度，满足不同区域、不同场景的充电需求。鼓励商业模

式创新，紧密结合不同领域、不同区域、不同层次的充电需求，

结合老旧小区改造、城市更新等工作，充分整合交通、市政、电

力等公共资源，引导多方联合开展充电设施建设运营，拓展增值

服务，提升充电服务能力，打造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发展新模式。



健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

体系建设运营。创新商业合作与服务模式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居住小区自用充电桩和公共充电桩用电

报装，我局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

施用电报装资料的通知》，鼓励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或物业服

务企业等单位，运用“统建统服”模式，在居民区公共区域建设

充电基础设施。同时要求我省各级能源部门、相关企业，严格落

实“三零”“三省”举措，全面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水平，加大居

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报装工作的宣传力度，引导社会各方关心、

支持、参与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促进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建

设水平提升，助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与现代化基础设施

体系建设。

对于您提出的建议，我们将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，充分发挥

充电基础设施专班办公室的主观能动性，科学规划，持续加大各

相关部门协调力度，保障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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